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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643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會務公假攸關工會組織之存續及

運作，為落實教師會務公假之行使，切實保障教師之團結權

，爰擬具「工會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鑑於教師工會之組織類型因受限於工會法，不得組織企業工會，致教師工會有關會務公

假之行使未獲充分保障，為落實與會務公假利用具有相當關連性之團結權，並穩定及促進

勞資雙方關係之和諧，爰增訂本條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五項） 

二、為保障勞工團結權，促進勞資關係正常發展，爰比照同樣規範會務公假時數之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增訂相關罰則。（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邱顯智 陳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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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六條之一 教師擔任理

事、監事及會務人員者，其

所屬教師工會及全國教師工

會聯合組織得依前條第一項

之規定與雇主約定公假辦理

會務。 

直轄市、縣（市）之教

師工會與雇主間無依前條第

一項之規定為之者，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理事長、副理事長每週

授課二節為限，其餘時間

請公假處理會務。 

二、會員人數未滿一千五百

人者，另核予一名會務人

員每週授課二節為限，其

餘時間請公假處理會務；

超過一千五百人者，每增

加一千人，再增加一名會

務人員每週授課四節，其

餘時間請公假處理會務。

前開減授課之總節數由工

會自行分配運用。 

三、理事、監事之會務公

假，準用前條第二項之

規定。 

適用前項第一款、第二

款情形者，以專任教師會員

人數達該直轄市、縣（市）

政府編制內專任教師三分之

一以上之教師工會為限。 

全國教師工會聯合組織

與雇主間無依前條第一項之

規定為之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理事長、副理事長每週

應授課二節，其餘時間請

公假處理會務。 

 一、本條新增。 

二、會務公假之行使乃團結權

底下工會活動權的運用與實

踐。工會法有關會務公假係

規範於第三十六條，其第一

項定明：「工會之理事、監

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

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

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

公假。」而於工會與雇主間

無會務公假約定之情形，工

會之理事長及理、監事雖得

依第二項請會務公假，惟立

法當時考量企業工會與雇主

間較具關聯性，故僅限於企

業工會方得為之，而不及於

勞工參與企業外其他各種類

型的工會。 

三、有鑑於教師工會之組織類

型因受限於工會法，不得組

織企業工會，致教師工會之

運作無法依相關規定獲得充

分保障，僅能透過團體協約

、一般集體協商程序等方式

各自取得，由於權利義務無

一致性處理原則，雇主准駁

權限似有過度擴張之虞，確

實已對教師工會之運作造成

困擾。另實務上教師職業工

會、教育產業工會之規模遠

超過一般企業工會，兩相對

照，規範保障似有顯失公平

之處。此乃與 2011 年立法

時所表彰欲保障勞工團結權

保護、工會會務自主化之立

法目的相扞格。是故，為落

實與會務公假利用具有相當

關連性之團結權，並穩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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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職專任教師會員數每

滿三千人，增加一名會務

人員，每週授課四節，其

餘時間請公假處理會務。

前開減授課之總節數由工

會自行分配運用。 

三、理事、監事因參與會務

而申請公假處理會務者，

學校應於每週十二點五小

時之範圍內核給公假，並

得以月為單位辦理。 

教師工會及全國教師工

會聯合組織得於公假總時數

範圍內集中分配運用，不受

理事、監事及會務人員人數

之限制。 

促進勞資雙方關係之和諧，

爰增訂本條之規定。 

(一)教師工會透過與教育部

之間之協商，彼此已有

辦理會務給假處理原則

，似有逐步形成習慣或

默契之可能，又教師的

工作型態特殊，一般以

授課時數作為工時規範

。是故，為使各類型工

會公平發展會務組織，

以符合工會法保障工會

組織之意旨，爰賦予直

轄市、縣（市）以及全

國層級教師工會所屬成

員請公假辦理會務之保

障，爰增訂第一項、第

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

規定。 

(二)為使會務公假適用之主

體具有相當程度之代表

性，爰增訂第三項。 

(三)另為避免公假時數之僵

化分配造成工會運作障

礙，並審酌在不增加雇

主公假費用負擔之前提

下，賦予工會彈性運用

之空間，爰增訂第六項

之規定。 

第四十六條 雇主未依第三十

六條第二項及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給予公假者，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 

第四十六條 雇主未依第三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給予公假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 

為保障勞工團結權，促進勞資

關係正常發展，爰比照同樣規

範會務公假時數之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將第三十六條之一納

入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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